通  知
学院岗位调整的教职工：
     各单位工作调整到位的领导及教职工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（今天是最后一天）完成资产移交登记工作，资产移交完成后必须到资产处备案（本通知是第六次在校园网上发出，也是最后一次），请相关人员认真履行。

要求1.个人名下的资产要移交或单位转移登记；2.所管理的单位资产要全部交接；3.移交单一式三份，交接双方签字盖章，其中一份交资产处，变更资产管理平台数据。
温馨提示：政府5000元资产的责任与5000元现金的责任一样重大，请各单位的领导给予高度重视。资产要一件一件认真交接。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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